
發展足以支付國內支出之計劃（包括用以減少失業之 

公用事業）不能恢復必要之輸入更不能開放足以鼓勵 

外國技術人員在剛果服務之匯款。'
9 

七. 是以本人欲在聯合國內設一國際帳戶，各國 

願意幫助剐果恢復經濟生活並按照合理可能程度舉辦 

公共事業,包括敎育，衞生及國內安全在內，所捐款項 

一律存入該戶。安全理事會旣然承認國際社會負有在 

刚果恢復和平秩序之責任，則通過聯合國之此項經濟 

協助自屬合理。 

八. 如果此項經費達到上述程度則毫無疑義自必 

需要最低限度之一套規程，惟希望安全理事會核准開 

立此項帳戶並邀請各國捐助，不必等待尙須大會過問 

才能完成之法律與行政手續。在此等起碼規章尙未訂 

定以前，實行監督此.項經費使用之辦法可由秘書長確 

定。 

九. 安全理事會決定爲履行其維持和平與安全之 

基要責任而派遣聯合國軍前往剛果共和國僅係爲安定 

該國及保障非洲和平而採取之第一項必要行動。許多 

國家在本組織協助下所爲免該國再趨瓦解作極大努 

力，除非採有並行與連續之歩驟，以再造其國民生計， 

則均將成爲泡影。聯合國在技術協助方面之貢獻，a 

及在民政協助方面會同該國政府所定一般範圍，安全 

理事會均已察及。本人在上文中業已提起,如果本組 

織所作此項主要和平工作欲有成效,該國所有迫切之 

經濟需要究應如何初步之適應。 

一〇.但無論本人現在提議由安全理事會呼籲進 

行之軍民工作或經濟協助，如果會員國與聯合國不能 

依賴剐果共和國負責方面之充份合作，則斷然不能達 

成其目的。如衆周知，該民族與國家，正困於內部之糾 

紛,初則集中於憲法問題，繼則逐漸牽涉部落間之爭執 

與主張。雖然外界努力求其安定，但如果欲求不再繼 

繽瓦解，則已使恢復正常生活一籌莫展之此等衝突必 

須迅速制止。且必須用和平方法加以制止。是以本人認 

爲爲達成財政基金之同一終極目的，理事會現應促請 

剛果國內之關係方面,用和平方法解決內部問題，必須 

記取，此等解決應以保持鞏固國家之統一與完整爲目 

的。 

一一.在已往數星期甚至數日中國內钭紛變本加 

厲原因在於當事者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之精神而取 

19此等計算涉及剛果政府之預算與國際之收支差額，並不 
包括聯合國軍隊或直接技術協助之經費在內。國際方面之行動 

協助爲預算支出,列在其中。 

得若干外援，以致安全理事會在要求撤返比軍時所欲 

消除之若干因素再度出現。此等衝突已使生靈塗炭,往 

往異常殘忍，實違反聯合國所訂定之原則。 

一二. 此等內部衝突旣有雙重悪果，本人認爲安 

全理事會應再要求各國力戒阻撓恢復法律秩序或擴大 

紛歧之任何行動並以適當措辭闡明聯合國軍之任務, 

作爲本人在此報吿書內籲求擴大加緊努力之一部份。 

第一，必須特別强調,旨在協助和平解決此等衝突,以 

克服國家統一與完整所受之威脅,而不影響平民生活； 

第二，把人權宣言及防止與懲罰危害種族罪公約之精 

砷,强調保障平民之生活。現有軍隊,在目前環境之下， 

爲人民之利益及國家之安定計，不幸成爲障礙物或須 

暫時繳械。 

一三. 最後，本人願强調本人之建議與安全理事 

會在剛果一案所採措施之精神與明文均屬一貫。此等 

建議乃整個縝密平衡設計之行動之部份,反映隨事物 

之演變與經驗而作之調整。此項行動自然仍無黨派作 

用，完全秉承剛果人民之利益全在和平及國家之統一 

與安定必須保障國家之完整,消除戰爭之威脅,而繼續 

分裂則徒然加劇此種威脅。 

文件 S f 4 4 8 2 〖 A d d . l 

〔原件:法文〕 

〔一^六 o年九月入曰〕 

一九六O年九月八日秘書畏致此國代表之口頭 

聯合國秘書長敬向比利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意 

並請察及下列各節： 

據已證實之報吿,有軍火一批,標明"比國武器"或 

類似字樣,重量約計九噸，已於昨天由沙比那航空公司 

DC-7民航機在伊利沙白市機場卸下。 

秘書長願請比國政府立卽注意此項報吿，以便確 

定是否比國政府交運，或核准從比國運往伊利沙白市 

地方當局之軍火。如果屬實，秘書長認爲此項運輸實 

違反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 

4405〕之文字與精祌，必須正式嚴重抗議，該決議案第 

二項原文如次： 

"請各國避免足以妨礙恢復法律秩序及剛果 

政府行使職權之任何行動並力戒足以損害剐果共 

和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之任何措施。" 



秘書長認爲必須强調指出，此項決議依據憲章第 

二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具有拘束力,安全理事會在一 

九六〇年八月九曰決議案〔S/4426〕第五段曾明白弓I.證 

內稱"請各會員國遵照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及第四 

十九條接受並實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並彼此協助實行 

理事會所決定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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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九月十曰〕 

—九六〇年克月九日此利踌代表 

致 秘 書 * 之 口 頭 略 

比利時常任代表敬向聯合國秘書長致意。一九六 

〇年九月八日承賜節略〔S/4482/Add.l〕，提及一九六 

〇年九月七日有軍火一批據稱已在伊利沙白市卸運。 

據從比利時政府所得報導，在已經數日內確有若 

干輕武器從比國運往卡坦加省。但其總重量不致與上 

述口頭節略所述之九噸相埒。 

比利時政府接到有關此項運輸之報吿後，卽爲此 

案澈底進行嚴密調查。據所得消息，此係公安軍在一 

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前所定購。而此次執行定單實由 

於無知職員之失職。 

比利時當局已立卽採取辦法絕對確保今後不再有 

此等情事發生。 

比利時政府因行政決定有此不幸結果致令秘書長 

於九月八日在紐約有節略一件送交比國常任代表，深 

以爲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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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九月十曰〕 

壹.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秘書畏致此 f 3踌 

代表之口頭節略 

聯合國秘書長敬向聯合國駐比利時常任代表致 

意,並請賜察下列各節。 

查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正文第二段 

〔S/4405〕，載有安全理事會"請各國避免足以妨礙恢 

復法律秩序及剛果政府行使職權之任何行動..." 

據秘書長所得情報，比籍官員現仍配屬卡坦加軍 

隊及與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武装衝突之其他圑體。比 

利時外交鄣長曾向秘書長口頭說明此等官員不受比國 

政府權力之管轄或紀律之約束。但據情形而論，此種 

情勢可以認爲比國政府至少允許此等與軍事有關之人 

員在技術協助方案下幫助與剛果政府作戰之部隊。果 

然如此，則與私人自願在外國軍隊服務之情形本質上 

迥然不同。如果此項解釋正確則比國軍官爲剛果技術 

協助而在公安軍服務業已編入卡坦加或其他軍隊之 

隊伍,按普通軍事成規，足見此種調任（無論此等軍官 

已返役或辭職)非經比國軍事當局之許可決不能如此。 

無論如何決不能信比國軍官在軍服役不必經由上級長 

官之核准卽能編入在剛果作戰之地方部隊，且不必訂 

明仍能囘至比軍服務並不影響其軍階與年資。 

在此種情形下，秘書長察及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 

二曰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擬請吿知此等比國軍官在 

卡坦加軍隊或中央政府武装衝突之其他軍事或準軍事 

組織服務之實際情形,願有上述各點之報導：比國軍 

事當局之許可,在卡坦加軍隊中服務人員之身份，在 

比國軍隊中復職時之條件，在卡坦加軍隊中服務時欲 

不喪失其囘至比軍服務之權利是否須經比國當局之同 

意。 

贰.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此利辟常任代袤 

致瑯合國秘書長之口頭笱略 

比利時駐會代表圉敬向聯合國秘書長致意，茲遵 

照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尊處關於比軍軍官在剛果服務 

問題之節略，奉上下列報導： 

(一） 依據比利時與剛果兩國間之友好協助合作 

總條約，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在公安軍服務之比籍 

軍官均按原職繼續在獨立之剛果共和國服務。 

在卡坦加以外之五省內此等軍官大部份已不能履 

行其職責,儘管據比國政府所知,尙有若干此等軍官在 

該數省內服務。 

在卡坦加省內，主管當局保留此等軍官在原職服 

務。 

(二） 依據友好協助合作總條約，公務員‧~>包 

括軍官在內‧~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後是否繼續 

服務悉聽關係人自行協議,無須比國政府過問。 

(三） 卡坦加之鄯隊並非軍隊，而係憲兵，乃警察 

之一鄧份，歸內政部管轄,爲維持秩序之中堅份子。 

在剛果公安軍解散以後，卡坦加政府自行徵聘有 

該軍駐其他省份之若干員兵。 




